
证券代码：

000722

证券简称：

*ST

金果 公告编号：

2011-023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恢复上市工作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披露了

2010

年年度报告，

2011

年

4

月

1

日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

2011

年

4

月

11

日公司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同

意受理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11

年

4

月

8

日正式受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 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

关材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

9

月修订）第

14.2.15

条的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将在正式受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 作出是否核准公

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公司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目前，公司

正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积极准备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补充材料。

公司递交的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还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是否审核通过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是否核准的风险，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236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1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了两项发明专利， 并于

2011

年

6

月

2

日收到

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明名称： 车载电子设备电源控制电路

专 利 号：

ZL 2009 1 0096987.0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申 请 日：

2009

年

03

月

26

日

有 效 期：二十年

证 书 号：第

778833

号

二、发明名称：一种嵌入式设备配置数据保护方法

专 利 号：

ZL 2009 1 0096989.X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申 请 日：

2009

年

03

月

26

日

有 效 期：二十年

证 书 号：第

782859

号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067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公告编号：临

2011-022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

2010

年

11

月

5

日召开的公司三届董事会二十九次和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三届董事会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0

年

8

月

14

日，发行价

格将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 即不低于

6.23

元

/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分红、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2011

年

5

月

17

日，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公司利润分

配的预案》，决定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392,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

1

元（含税）。

2011

年

5

月

24

日，公司公告了《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05

月

30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5

月

31

日。截止目前，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实施完毕。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

毕后，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不低于

6.13

元

/

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它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六月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１６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１５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转增股本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每股转增

１

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星期五）

●

除权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星期一）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星期二）

一、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的议案日期：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公告。

二、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的议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９１

，

３１５

，

９３６

元，加上

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８３

，

４９１

，

８７３

元， 扣除经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同意本公司按

２００９

年度净利

润的

５％

提取的任意盈余公积

４

，

７６１

，

１４８

元，

２００９

年度股利

３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可供

分配利润为

３３７

，

７９６

，

６６１

元。公司按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９

，

１３１

，

５９４

元，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３１５

，

６６５

，

０６７

元，拟提取

５％

的任意盈余公积

金

９

，

５６５

，

７９７

元。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截止，以公司总股本

３０４

，

２４２

，

２７１

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每

股面值

１

元。本次共计转增

３０４

，

２４２

，

２７１

元，余下

１

，

２１２

，

１０７

，

１４７

元结转到下一年度。

三、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星期五）

２

、除权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星期一）

３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星期二）

四、转增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实施办法：

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帐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比例
（

％

）

转增 本次变动后 比例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

Ａ

股
）

３０４

，

２４２

，

２７１ １００ ３０４

，

２４２

，

２７１ ６０８

，

４８４

，

５４２ １００

股份总数
３０４

，

２４２

，

２７１ １００ ３０４

，

２４２

，

２７１ ６０８

，

４８４

，

５４２ １００

七、 实施转增股本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数

６０８

，

４８４

，

５４２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每股收益

０．３９

元

／

股。

八、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

）

５８５９５２５２

咨询机构：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２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送股登记通知。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日

Ａ

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３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５

（

Ｈ

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

００５２５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星期四）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

１０５２

号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了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７

，

０８３

，

５３７

，

０００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总数为

７

，

０８３

，

５３７

，

０００

股。出席

及委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登记表决的股东共

１０

名， 代表股份总数

４

，

０１３

，

２３８

，

９０９

股，占

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６６％

，详情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
１０

其中
：

内资股股东
５

外资股股东
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４

，

０１３

，

２３８

，

９０９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

，

６３４

，

５９８

，

０７８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

，

３７８

，

６４０

，

８３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６．６６％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３７．１９％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９．４６％

董事长徐啸明先生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了会议，董事申毅先生、俞志明先生、罗庆先生、

周志伟先生亲自出席了会议，董事郭竹学先生、李亮先生、戴其林先生、吕玉辉先生因公务未

能出席会议，分别委托了董事俞志明先生、徐啸明先生、申毅先生及罗庆先生代为出席；公司

监事及公司董事会秘书郭向东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穆安云先生、唐向东先生出席了本次会

议，公司审计师、律师及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所有议案均以记名投票

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普通决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是否
通过

１

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
告 ２

，

９９１

，

４６５

，

０２７ ９９．９９％ １７７

，

２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２

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
告 ２

，

９９１

，

４２０

，

０２７ ９９．９９％ ２０７

，

２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３

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
财务报告 ２

，

９９１

，

５２８

，

４７７ ９９．９９％ １６５

，

１５０ ０．０１％

通过

４

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为

：

提取
１０％

法定公积金
１５

，

５８２．６５

万元人人民币
，

每股派
发股息人民币

０．０９

元
（

含税
）

２

，

９９１

，

４１６

，

４７７ ９９．９９％ ２２５

，

７５０ ０．０１％

通过

５

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
方案 ２

，

９９１

，

３６９

，

２２７ ９９．９９％ ２１５

，

４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６

批准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中国核数师并授权董事会及审
核委员会决定其薪酬

２

，

９７６

，

０４９

，

２２７ ９９．４８％ １５

，

６２６

，

５００ ０．５２％

通过

７

批准续聘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
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国际核数
师并授权董事会及审核委员会决
定其薪酬

２

，

９７６

，

０１３

，

７２７ ９９．４８％ １５

，

６２４

，

６５０ ０．５２％

通过

８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六名非独立董事

８．１

选举徐啸明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

，

９６６

，

８８９

，

３３９ ９９．３７％ １９

，

５１３

，

６５０ ０．６５％

通过

８．２

选举郭竹学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

，

９７７

，

８１０

，

０３９ ９９．７３％ ７

，

９４６

，

０００ ０．２７％

通过

８．３

选举申毅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

，

９６５

，

４３１

，

３８９ ９９．３２％ １９

，

５１３

，

６５０ ０．６５％

通过

８．４

选举李亮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

，

９７８

，

１７１

，

４８９ ９９．７４％ ７

，

９４６

，

０００ ０．２７％

通过

８．５

选举俞志明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

，

９７７

，

８３７

，

２８９ ９９．７３％ ７

，

９４６

，

０００ ０．２７％

通过

８．６

选举罗庆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

，

９７８

，

０２７

，

２３９ ９９．７４％ ７

，

９４６

，

０００ ０．２７％

通过

９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本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三名独立董事

９．１

选举卢敏霖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

９８６

，

６３０

，

０３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通过

９．２

选举刘学恒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

９８６

，

４８２

，

９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通过

９．３

选举刘飞鸣女士为本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

９８６

，

３２９

，

７８９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通过

１０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本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四名股东代表监事

１０．１

选举徐凌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

，

９７３

，

９６４

，

４５３ ９９．６１％ １１

，

８０９

，

３８６ ０．４０％

通过

１０．２

选举陈少宏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

，

９７３

，

０３１

，

４５３ ９９．５８％ １１

，

８０９

，

３８６ ０．４０％

通过

１０．３

选举李志明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

，

９８３

，

５４６

，

８４９ ９９．９３％ ２

，

０１９

，

２４０ ０．０７％

通过

１０．４

选举申俭聪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

，

９７４

，

２４３

，

８９９ ９９．６２％ １１

，

９６０

，

２４０ ０．４０％

通过

１１

批准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津
贴方案

；

２

，

９８９

，

７１７

，

７３９ ９９．９７％ １

，

０４０

，

１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１２

批准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津贴方
案

；

２

，

９８９

，

９０８

，

２３９ ９９．９７％ ８５４

，

６００ ０．０３％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高向阳、邓洁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２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Ａ

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３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６

（

Ｈ

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

００５２５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时

３０

分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和平路

１０５２

号三楼电话会议室举行。会

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以书面文件形式发出，所有董事均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董事

７

人，其中董事郭竹学先生、李亮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

分别授权董事俞志明先生、徐啸明先生代为出席并进行表决。本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会议由徐啸明先生主持，会议通知中所列的各项议题经逐项审议获得一致通过，现将有关事

项决议公告如下：

一、选举徐啸明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二、委任独立非执行董事卢敏霖先生、刘学恒先生、刘飞鸣女士为审核委员会委员，任命

卢敏霖先生为审核委员会主席及审核委员会财务专家，任命郭向东先生为审核委员会秘书。

该等任命从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董事会提出解职或替换时止。

三、委任公司董事长徐啸明先生、董事总经理申毅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卢敏霖先生、刘

学恒先生、刘飞鸣女士为薪酬委员会委员，任命徐啸明先生为薪酬委员会主席，任命郭向东

先生为薪酬委员会秘书。该等任命从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董事会提出解职或替换时止。

四、审议通过公司根据美国

１９３４

年证券交易法，拟定的综合反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

状况及财务状况的

２０－Ｆ

表，并同意公司在法定时间内向美国证券及交易委员会备案。

五、批准同意解散注销广深铁路国际旅行社并授权董事总经理申毅按照法律程序办理

有关解散注销手续。

六、批准同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中国核数师的酬

金为

２１０

万元人民币（含新增内控审计费

３０

万元）。

七、批准同意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国际核数师的酬金为

５７０

万

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Ａ

股简称：广深铁路 � � �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３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７

（

Ｈ

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

００５２５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上午

１１

时在本公司三楼电话会议室召开。全体

６

名监事均出席了会议，徐凌先生主持

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会议一致通过形成以下决议并公告如下：

一致同意选举徐凌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另，接本公司工会通知，经本公司工会三届三次全委会选举，陈建平先生及徐辉良先生

作为职工代表出任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职工监事简历：

陈建平，现年

４４

岁，政工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陈先生自一

九八九年起加入铁路工作。陈先生先后在广铁一中、广铁火车头体协、广铁集团及本公司工

作，主要担任过广铁集团工会办公室秘书、本公司后勤供应部部长、本公司客运事业部党委

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本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广铁集团机械化线路中心工会主席。陈先生自二

零零七年起担任本公司广州客运段段长。

徐辉良，现年

４８

岁，高级工程师，徐先生一九八三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电子计算技术

专业，获学士学位。自二零零九年起任本公司信息技术所主任。徐先生一九九二年加入本公

司，任电子计算所软件开发工程师至二零零零年。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九年，任本公司电算

信息中心副主任。一九九九年获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授予「青年科技拔尖人才」称号，二零零

一年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荣誉，二零零三年获「茅以升铁道工程师」奖。工作期间主

持和参与的开发的计算器项目屡获殊荣，包括铁道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铁道部科技进

步奖三等奖一项，深圳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

项，三等奖二项。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９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５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电价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接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赣发改商价字［

２０１１

］

１０４４

号《江西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关于适当调整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为补偿火力

发电企业因电煤价格上涨增加的部分成本，缓解电力企业经营困难，保障正常合理的电

力供应， 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适当调整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１

］

１１０１

号）精神，经研究，决定适当调整电价水平”，“综合考虑煤炭价格上涨对火电成本

的影响及发电设备利用等因素， 提高江西电网统调火电企业上网电价每千瓦时

２．６２

分”，“利用现有销售电价空间提高的火电企业上网电价标准每千瓦时

０．３８

分钱，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通过销售电价调整相应提高的火电企业上网电价标准每千瓦

时

２．２４

分钱，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起执行”。

根据上述通知， 公司所属火力发电厂———丰城二期发电厂上网电价由现行

０．４２２

元

／

千瓦时调整为

０．４４８２

元

／

千瓦时，具体情况如下：

电厂名称 股权比例 装机容量
（

万
千瓦

）

上网电价
（

元
／

千瓦时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起执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起执行 备注

赣能丰城二期发电厂 全资
１４０ ０．４２５８ ０．４４８２

含脱硫加
价

公司所属居龙潭水电厂、抱子石水电厂上网电价未作调整。

根据公司初步测算， 本次电价调整预计增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８

，

９００

万元，能

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火力发电厂因电煤价格上涨增加的部分成本，缓解公司经营压力。本

次电价调整对公司的影响，仅为初步预测，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适当调整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赣发改

商价字［

２０１１

］

１０４４

号）

特此公告。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５

股票简称：新疆天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０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方式。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１１

：

００

。

２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石河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三东路

３６

号公司办公楼

１０

楼会议室

３

、 会议召集人：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 会议主持人：侯国俊董事长。

５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０

人， 代表股份

１９８４４９２１４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４３８５９２０００

股的

４５．２５％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的股份数为

１９８４４９２１４

股，占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弃权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

２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０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的股份数为

１９８４４９２１４

股，占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弃权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

３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０

年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的股份数为

１９８４４９２１４

股，占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弃权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

４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根据国内货币政策的变化情况，为妥善解决公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短缺问题，确保

２０１１

年的

生产经营正常进行，董事会决定未分配利润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的股份数为

１９８４４９２１４

股，占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弃权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

５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的股份数为

１９８４４９２１４

股，占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弃权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

６

、审议并通过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构， 并支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７５

万元（含差旅费）。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的股份数为

１９８４４９２１４

股，占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弃权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

７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１

年公司银行借款额度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期间，根据经营的需要，公司（含子公司）银行借款最高余额为

１８．０７

亿元，为有效控制财

务费用，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含子公司）银行借款余额已压缩为

１４．５１

亿元，其中：短期

借款

１２．９７

亿元、长期借款

１．５４

亿元。

董事会充分考虑经济环境影响因素，结合近年公司经营资金实际需求情况及

２０１１

年生产经营需

要，有效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控制财务费用，拟定

２０１１

年期间公司银行借款最高余额为

２６

亿元，到

２０１１

年底，公司（含子公司）银行借款余额控制在

２０

亿元以内。

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实施办理银行借款融资事宜。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的股份数为

１９８４４９２１４

股，占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弃权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

８

、审议并通过为控股子公司累计不超过

３．５

亿元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根据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本公司计划自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划为控股子

公司累计不超过

３．５

亿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主要系为本公司控股核心主业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

银行信贷资金提供担保，实际发生的担保将及时进行公告，具体额度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控股比例
（

％

）

资产负债率
（

％

）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

万元
）

额度指标
（

亿元
）

石河子中发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３６５０ １００ ４９．７７ ３

，

２５８．０５ １

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
份公司 ５１９５２ ３８．９１ ２８．７４ ２

，

０１１．５６ ２

新疆石河子天达番茄
制品有限公司 ８５３７ ６２．９７ ４５．９９ －５０３．９４ ０．５

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２０１０

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至下一年有关股东大会审议此事项之日止。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的股份数为

１９８３６１９１４

股，占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６％

；反对票的股份数

为

８７３００

股，，占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４％

；弃权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

９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预计将向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业集团）下属子公司吐鲁番市天

业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采购

１７５０－１８５０

万元的工业盐， 预计向天业集团及其子公司采购

５５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

万元的工业用电、采购

１５００－２５００

万元工业用蒸汽，本公司所属子公司新疆石河子天达番茄制

品有限责任公司预计向天业集团下属子公司和静天达食品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采购

２１０

万元工业用

电、采购

４９０

万元蒸汽，预计向天业集团及子公司采购

３３６００－３９２００

万元电石、采购

５１４０－７０８０

万元

工程用水泥、 采购

２４００－３８２５

万元石灰； 预计接受石河子开发区天业汇能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万元的设备安装及设备制作；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石河子泰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预计向天

业集团及其所属子公司提供

６００００－６５０００

万元的建筑安装工程； 预计向天业集团及其子公司出售工

业废渣

２７７０－３８９７．５

万元；预计为天业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

７０００－８０００

万元工业管道保温工程施工；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天业集团及所属子公司提供

３００－５００

万元的节水材料及配套服务、 销售

５９４－

９１０

万元塑料托盘、销售

５２０－８２５

万元硫酸；预计与天业集团及所属子公司发生辅助原材料供应与采

购分别为

７００－８００

万元，预计接受天业集团及所属子公司网络维护及设备供应

１５０－２００

万元、接受车

辆维修及材料供应

１００－１５０

万元，收取天业集团及所属子公司产品进出口代理费

１００－１５０

万元、收取

货运代理及仓储服务费

５００－５５０

万元。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有效期自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至下一年有关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之日止。关联董事宋晓玲回避了该议案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该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８６７２０６２

股。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的股份数为

８６７２０６２

股，占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弃权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

本次会议由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常娜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1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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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657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发行价格每股

18.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5,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15,

943,200

元，超募资金总额为

245,951,600

万元。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2011

）综

字第

090010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股东的权益

,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公司和保荐机构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东莞证券

"

）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支行（以下统称

"

专户银行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已在上述四家银行分别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帐户（以下简称

"

专户）：

1

、 公司已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395000100100283875

，截止

2011

年

5

月

19

日，专户余额为

24,595.16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

司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该账户募集资金可以

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专户进行管理或以

定期存单的方式续存，并通知东莞证券。公司存单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质押。

2

、 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虎门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44001779008053010797

，截止

2011

年

5

月

19

日，专户余额为

5,807.31

万元。该专户

仅用于公司无卤阻燃弹性体电线电缆料技术改造项目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该账户募集资金可以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

转入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定期存单的方式续存，并通知东莞证券。公司存单不得向任何第三方

质押。

3

、 公司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769902202810388

，截止

2011

年

5

月

19

日，专户余额为

7,229.96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节

能灯具专用改性塑料技术改造项目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该账户募集资金

可以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专户进行管理

或以定期存单的方式续存，并通知东莞证券。公司存单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质押。

4

、 公司已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0330014180000386

，截止

2011

年

5

月

19

日，专户余额为

3,961.89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高性能环保改性聚氯乙烯材料技术改造项目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该账户

募集资金可以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专户

进行管理或以定期存单的方式续存，并通知东莞证券。公司存单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质押。

二、公司、专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东莞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东莞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

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东莞证券的调查与查询。东莞证券每

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东莞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姚根发、潘云松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

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东莞

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5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东莞证券。专户银行应当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的（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之间确定），专户银行应当及时

以传真方式通知东莞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东莞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东莞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

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东莞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东莞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东莞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或者东莞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东莞证券以及各专户银行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东莞证券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解除。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082

证券简称：栋梁新材 公告编号：

2011-020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

日上午

10

点在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栋梁

路栋梁新材会议中心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召集，董事长陆志宝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国浩

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徐旭青律师，尹德军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17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9679920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6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

了表决，并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9920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徐旭青律师，尹德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栋梁新

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关 于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

于

2011

年

6

月

2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

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浙江栋梁新

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

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

要的核查和验证。

贵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贵公司向本所律师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

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

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的要求，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是否合法及是否符合 《公司章程》、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

性、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

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

何目的。本所同意，贵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

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1

、经查验，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载明了会议召集人、会议召

开时间和地点、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办法、会议联系方

式等。

2

、据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

大会会议通知所告知的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一致。

3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陆志宝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

、据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

名，代表股份

96,

799,204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40.67%

。

2

、据本所律师核查，除贵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其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为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其资格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就列入本次

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当场

公布表决结果。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表决结果应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负责人：吕秉虹 经办律师：徐旭青

尹德军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600079

编号：临

2011-036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

2011

年

6

月

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参会事项于会前以电话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

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

长王学海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首期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2011

年

2

月

1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武汉人福医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确定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20.07

元

/

股，为草案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为进一步完善该计划，公司董事会对其进行了相

应修订，

2011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武汉人福医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以下简称

"

《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2011

年

5

月

11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首期股权激

励计划》，规定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价格为

20.07

元

/

股，并规定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该计划所列明的原因调整股权数量和授予价格。 调整方法为：

P＝P0-V

。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V

为每股的派息额；

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

格。

2011

年

4

月

22

日，公司二〇一〇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二〇一〇年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471,585,68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扣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6

元，共计派发股利

18,863,427.44

元。

2011

年

6

月

1

日，公司披露《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

据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对《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价格进行调整，调整

后的授予价格为

20.03

元

/

股（即

P=P0-V=20.07-0.04=20.03

）。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因董事王学海、李杰、邓霞飞为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回避了对该议

案的表决，其余

6

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600079

编号：临

2011-037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于

2011

年

6

月

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参会事项于会前以电话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

议应到监事五名，实到监事五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

长杜越新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价格

的议案》。

根据《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公

司二〇一〇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公司对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进行调

整，由

20.07

元

/

股调整为

20.03

元

/

股。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


